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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金融工作办公室
重 庆 市 渝 北 区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《渝北区财政金融惠企利民政策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渝北金〔2022〕1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级各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区属国有

公司，各驻区银行机构，有关单位：

《渝北区财政金融惠企利民政策实施细则》已经区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渝北区金融工作办公室

重庆市渝北区财政局

2022 年 2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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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区财政金融惠企利民政策实施细则

为认真落实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财政金融惠企利民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北委办发〔2022〕

4 号）精神，切实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联动，充分发挥财

政资金引导激励作用，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

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。支持银行机

构向无贷款记录的渝北辖区小微企业发放首笔贷款，鼓励

地方法人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运用支小再贷款额度向渝北辖

区小微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、小微企业主）发放贷款，对

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、绿色信贷余额增量、普惠小微首

次贷款新增户数和信用贷款发放额等成效明显的辖区银行

机构进行排名，对排名全区前 10 名的匹配相应资源并予以

通报，其主要负责人可参照渝北区临空英才 C 类标准给予

10 万元人才补贴，租住英才公寓可给予全额租金 50%的补

贴，符合条件的可最高享受 10 万元购房补贴，同时在其配

偶就业、子女教育、医疗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。

二、支持中小微企业开展应收账款融资。对促成上下

游企业应收账款新增贷款额排名前 5 名的区内供应链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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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，按其实际促成贷款额的 0.5%、单户最高不超过 10

万元给予奖励。

三、支持发展供应链票据。对直接或间接接入上海票

据交易所供应链票据平台且供应链票据签发量排名前 5 名

的区内供应链核心企业，按照签发增长量的 1‰、单户企业

年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给予奖励。

四、支持科创金融发展。对获得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

信用贷款的企业，据实补贴担保服务费。

五、支持制造业发展。对实施技改扩能后的规上工业

企业获得的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，按不超过同期 LPR 市

场报价利率的 50%给予企业贴息，单户贴息总额最高 200

万元。

六、支持农业产业发展。对申请办理农业项目产业转

型升级贷款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生产

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

农业企业（含农产品加工企业），按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

500 万元、年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 5.22%进行贴息，单个经

营主体最高贴息额度不超过 26万元/年，贴息期限不超过 3

年。

七、支持用好支小再贷款。对向地方法人银行及其分

支机构成功申请支小再贷款的小微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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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微企业主、单户授信 1000 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），按照

贷款金额的 0.5%给予贴息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

八、支持用好绿色及碳减排支持工具。对进入“绿融通”

平台并获得绿色及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企业，按照获得绿色

及碳减排贷款金额的 0.5%给予贴息，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九、支持健全贷款分险机制。充分发挥“产业转型升级

信用贷款”“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”“中小企业商业

价值信用贷”和“上市贷”等风险资金池的作用，进一步撬动

银行机构发放贷款，对贷款损失按约定比例进行分担。

十、支持发挥保险风险分散功能。深入实施政策性农

业保险、巨灾保险等保险产品，继续按规定给予保费补助。

鼓励开展中小科技企业贷款保证保险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

保证保险、专利责任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，探索财政保费

补贴模式。

十一、支持金融服务港湾建设。鼓励银行在民营小微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集聚区域新选址建设“1+5+N 民营小微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金融服务港湾”，对参与港湾建设并评估

合格的街镇或产业园区，按每个港湾给予每年 1 万元的奖

励。

本实施细则所指企业（银行）均为渝北辖区（不含两

江新区直管区）的企业（银行）。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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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实施，有效期 2 年，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。其中，

有明确执行期限的，按规定执行；后续出台相关政策的，

遵照执行。


